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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一、公路隧道災害分為九大類事故：交通事故、車輛事故、散落物、危險物品洩漏、火災、因地震致結構物受損或落石、停電、空氣品質惡化、隧道維護。依嚴重性區分為四級：第一級（輕微事故）、第二級（一般事故）、第三級（重大事故）、第四級（危險事故）。

二、公路長隧道事故時常有下列不利救災之危害境況：狀況不明、救援急迫性、進入搶救困難可及性低、濃煙大、溫度高、疏散及避難困難、救災不易。

三、自90年9月14日起作戰區編有一應援（偵消）連攜帶預警、防護、偵檢（測）、消除、急救及其他附屬裝備遂行化災心應援作業。
四、現況檢討：管理單位眾多，事權不能統一、事發地點特殊性，尚未建立相關準則、程序及訓練教範、裝備屬性不同，尚無法遂行救援作業、無專門訓練場地，且災防演訓少。

五、精進措施：成立區域化學災害防救中心、建構長隧道災防標準作業程序書、建立作業基地，強化應援裝備、定期舉行演習作業。

壹、前言
國道隧道工程目前已完工通車的隧道有北二高隧道群，共 18 座隧道，總長 16.2 公里；二高後續計畫之基隆汐止段 6 座隧道、田寮燕巢段、雲林嘉義段各 2 座隧道，總長 11.0 公里；北宜高計畫之南港頭城段 11 座隧道，總長 53.2 公里。而規劃設計中的中部、東部、中橫、南橫等快速公路隧道約計 103 座雙孔隧道，總長約達 305 公里（註
），有關「公路隧道」便成為一個議題。
「公路隧道」是一為滿足交通運輸需求且因應地形而設計之特殊空間，這種特殊空間呈現出密閉化、地下化等特性，除在公路交通管理上有別於一般開放性行車空間外，在各項救災工作上亦有別於一般建築物之應變救援。尤其當公路隧道內因各種事故發生火災時，由於其特殊之環境特性及密閉構造，使得現場火勢所造成的高溫往往超過1000℃，造成部份隧道結構體崩坍及設備毀損，除阻礙初期救災外，更可能引發多數死傷者而發展成重大災害之危險性。
由於「公路隧道」具行車空間封閉特性（註
），當災害發生時，會有聯絡（Communication）困難、救援可及性（Availability）不易及狀況（Scenario）難以掌握等特性。一旦真正發生火災，無論內部人員避難或外部進入搶救均十分困難，因此除了在隧道設計、建造之初必須詳細規劃各項消防安全設施外，在未來的管理、使用上更應有未雨綢繆之災害應變及救災規劃準備（註
）。
貳、公路隧道及其防救災應變管理
一、公路隧道定義及國內現況：
（一）公路隧道以長度區分：
１、國外：
（1）日本（註
）：日本將長度3公里以上之隧道認定為「長隧道」。

（2）歐洲（註
）：長度4公里以上之隧道定義為「長隧道」；目前全球已完工通車，且長度在10公里以上的長隧道公路有9座之多，全世界最長的公路隧道為位於挪威的萊爾(Laerdal)隧道，隧道長度達24.5公里。

（3）德國（註
）：
Ａ、短隧道：係指長度不足300公尺的隧道。

Ｂ、中隧道：係指長度介於300公尺至1公里的隧道。

Ｃ、長隧道：係指長度大於1公里以上的隧道。

（4）中國大陸（註
）：
Ａ、「短隧道」係指長度不足250公尺的隧道。

Ｂ、「中隧道」係指長度介於250公尺至1000公尺的隧道。

Ｃ、「長隧道」係指長度介於1000公尺至3000公尺的隧道。

Ｄ、「特長隧道」係指長度大於3000公尺以上的隧道。
２、國內：
（1）依據中華民國隧道協會出版的隧道工程用語詞彙定義（註
）：

Ａ、「短隧道」指長度不足0.5公里的隧道。

Ｂ、「中長隧道」指長度介於0.5至3公里的隧道。

Ｃ、「特長隧道」指長度介於3至10公里的隧道。

Ｄ、「超長隧道」指長度大於10公里以上的隧道。

（２）再依據消防安全評估，視隧道長度與防隧道風險呈比例關係的觀點（註
,
），隧道長度愈長，風險愈高，常將人員逃生避難時無法立即看到逃生出口的隧道視為長隧道，爰此觀點，一般單車道隧道約達0.5公里，雙車道隧道約達1.0公里時，即可視為「長隧道」。
（３）「高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14條之1規定：「行駛於長度4公里以上之隧道，應保持50公尺以上之行車安全距離。如因隧道內道路壅塞、事故或其他特殊狀況導致車速低於每小時20公里或停止時，仍應保持20公尺以上之安全距離。」故一般而言，長度在4公里以上之隧道，就可被歸類為「長公路隧道」（註
）。
（二）國內公路隧道現況：
國道隧道工程目前已完工通車的隧道有北二高隧道群，共 18 座隧道，總長 16.2 公里；二高後續計畫之基隆汐止段 6 座隧道、田寮燕巢段、雲林嘉義段各 2 座隧道，總長 11.0 公里；北宜高計畫之南港頭城段 11 座隧道，總長 53.2 公里。而規劃設計中的中部、東部、中橫、南橫等快速公路隧道約計 103 座雙孔隧道，總長約達 305 公里
，如表1、2、3、4。另尚有國內第一座被世界道路協會定義為長隧道的台76線「八卦山隧道」 (西起於彰化縣員林林厝附近，貫穿八卦山台地，止於南投縣之南投頂寮附近，長約4.9公里，圖1)，已於94年4月底通車及「玉長隧道」（玉長公路全長16.26公里，連接台東玉里至花蓮長濱，其間玉長隧道長2.6公里），也於96年6月16日通車，以上皆為國內現主要公路隧道。
圖1：台76線八卦山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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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臺灣區國道隧道統計表
	計畫名稱
	計畫路線全長
A (km)
	隧道座數
(座)
	單孔長度
B(km)
	隧道總長
(km)
	最長隧道長度
(km)
	備考

	北部第二高速公路
	117
	18
	8.1
	16.2
	1.9
	

	二高後續計畫
	基隆汐止段
	388
	10
	6
	2.4
	4.9
	1.3
	

	
	中、南二高
	
	378
	4
	3.1
	6.1
	1.8
	

	北宜高速公路
	南港頭城段
	55
	31
	11
	20.1
	53.2
	12.9
	

	
	頭城蘇澳段
	
	24
	0
	0.0
	0.0
	0.0
	

	台76線八卦山隧道
	
	1
	
	4.9
	4.9
	

	玉長公路
	16.26
	1
	
	2.6
	2.6
	


表2：北部第二高速公路隧道統計表
	隧道名稱
	施工期間
隧道名稱
	長 度 (m)
	備考

	
	
	北上線
	南下線
	總 長
	平 均
	

	福德隧道
	福德坑隧道
	1,726
	1,762
	3,488
	1,744
	

	木柵隧道
	木柵隧道(Ⅰ)
	1,875
	1,848
	3,723
	1,862
	

	景美隧道
	木柵隧道(Ⅱ)
	573
	564
	1,137
	569
	

	新店隧道
	新店隧道(Ⅰ)
	248
	189
	2,407
	1,204
	

	
	新店隧道(Ⅱ)
	374
	310
	
	
	

	
	新店隧道(Ⅲ)
	302
	310
	
	
	

	
	新店隧道(Ⅳ)
	298
	312
	
	
	

	
	完工後總長
	1,222
	1,185
	
	
	

	碧潭隧道
	新店隧道(Ⅴ)
	503
	521
	1,024
	512
	

	安坑隧道
	安坑隧道
	398
	466
	864
	432
	

	中和隧道
	中和隧道
	827
	872
	1,699
	850
	

	臺北隧道(Ⅰ)
	臺北隧道(Ⅰ)
	796
	790
	1,586
	793
	

	臺北隧道(Ⅱ)
	臺北隧道(Ⅱ)
	179
	183
	362
	181
	

	合 計
	　
	
	
	16,248
	8,124
	


資料來源：交通部， 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表3：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隧道統計表
	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隧道統計表

	路段
	隧道名稱
	長 度 (m)
	

	
	
	北上線
	南下線
	總 長
	平 均
	

	基隆－汐止
	基隆隧道
	1,278
	1,225
	2,503
	1,252
	

	
	七堵隧道
	555
	530
	1,085
	543
	

	
	汐止隧道
	643
	666
	1,309
	655
	

	
	小計
	
	
	4,897
	2,449
	

	田寮－燕巢
	中寮隧道
	1,828
	1,858
	3,686
	1,843
	

	雲林－嘉義
	蘭潭隧道
	1,212
	1,233
	2,445
	1,223
	

	合　計
	　
	　
	11,028
	5,514
	　 　


資料來源：交通部， 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表4：北宜高速公路隧道統計表
	北 宜 高 速 公 路 隧 道 統 計 表

	隧道名稱
	長 度 (m)
	備考

	
	北上線
	南下線
	總 長
	平 均
	

	南港隧道
	331
	456
	787
	394
	

	石碇隧道
	2,720
	2,698
	5,418
	2,709
	

	烏塗隧道
	248
	216
	464
	232
	

	彭山隧道
	3,806
	3,861
	7,667
	3,834
	

	雪山隧道
	12,955
	12,925
	25,880
	12,940
	

	合　計
	
	
	53,156
	20,108
	


資料來源：交通部， 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二、公路隧道災害分類、防災特性及國內外案例：
隧道公路為因應地形而設計建造的一個特殊空間，因有其密閉化及地下化等特性，故長隧道之行車管理與隧道內災難救援等等，均不同於一般開放性行車空間；長隧道內若有事故、災變發生，聯絡、救災及人員避難、逃生等均極為困難，往往人員與財物造成重大損傷；有鑑於國外的公路長隧道屢有隧道內事故，尤以火災所產生的濃煙及超過攝氏1,000度以上的高溫，造成隧道結構體崩塌、隧道設備損壞，救災人員與器材無法靠近災區，救難行動之困難度不言可喻。

（一）公路隧道災害分類：
中興顧問社在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委辦的「隧道管理標準作業之研究」報告中（註
），隧道內所發生的九大類事故作為災害事故嚴重等級之事故型態分類基礎。
1、交通事故：
所謂交通事故為車輛因用路人之駕駛不當或機件故障所引起之對撞、擦撞、翻覆及人員與車輛的傷亡受損的現象。一般而言，此事故的衝擊，可能因肇事規模之變化而使單孔隧道車道之全部或部分受到阻礙，成為重大事故或一般事故。
2、車輛事故：
車輛因機件故障、輪胎爆裂或脫落等機械因素而對車流產生干擾，其對車流之影響與對駕駛者之傷害均較小，將故障車輛移到路旁緊急停車彎後，通常可將其列為輕微事故處理，但若隧道內無緊急停車彎之設置時，隧道管理單位亦可能需要採取封閉車道之一般事故作業模式處理。
3、落物：
行駛於各級公路之車輛，因所載運的貨物綑紮、裝載不良引起散落，雖無人員傷亡狀況，但對於後續車流的影響，將因散落物的位置數量種類等種不同情形，迫使隧道管理單位必須採取封閉隧道、車道管制等方法進行清理，其影響等級可將分類為重大事故、一般事故或輕微事故。
4、危險物品洩漏：
危險物品的種類繁多，而且肇事後可能引發的後果亦多有所不同（諸如：爆炸、火災、有毒物質外洩、腐蝕性物質外洩、放射性物質外洩…等），若於運送途中發生事故，對於人員、財務、道路或隧道結構將發生極大損害，雖然各方皆有隧道路段危險物品運輸管制措施，甚至禁止通行之建言，為目前在營運服務及規劃設計中的高、快速公路系統，隧道之出口兩端並無管制站之設置，因此仍應將危險物品洩漏之緊急應變事故列為重大危險事故等級考量，管理當局可能須對此事件進行隧道雙孔全面、或就單孔隧道、或部分車道之管制行救災作業。
5、火災：
係指隧道內的二次災害，受隧道內本身封閉空間特性的影響，當隧道中發生車輛碰撞、危險物品洩漏、電線管路走火、甚至遭受人為破壞等事件，所引起之起火燃燒爆炸時，為避免災情的擴大，管理單位須立即封閉雙孔隧道，禁止後續車流繼續進入危險區域，俾使現場救災人員得以利用對向隧道中多餘的迴轉空間，指導事故區內的用路人緊急疏散，並進行救災工作後，再視災情控制與隧道結構受影響的破壞情況，決定可否開放非受災區之對向車道、災區隧道之部分車道或整座災區隧道本身，以降低對交通之衝擊影響，是以可將火災事故分類為危險事故、重大事故及一般事故的等級。
6、因地震致結構物受損或落石：
由於地震的預測測報技術，於現階段仍有不可預期之技術因素存在，於地震來臨前，隧道管理當局既先行進行相關的管制措施，以防範災害產生仍有其困難，僅能就震後隧道安全之情形考量其影響程度。一般隧道結構因位於地下土體中，且於工程結構設計初始均已考量地質因素加強結構，因此，一般規模地震通常對隧道結構不會產生影響，但當進行地震後隧道結構安全檢測時，一旦發現有隧道崩塌或裂隙損壞，管理當局將立即封閉隧道以進行阻礙排除及損傷補強等作業，並依地震後災損程度採取危險或重大事故之型態來管制。
7、停電：
通常在隧道中所使用的電力系統多採取迴路設計，並有緊急柴油發電機及UPS不斷電系統，以增加隧道用電的可靠度，確保隧道運轉之電力來源，保障行車用路的安全。依此，全部供電系統同時發生故障的機率應該相當低微，雖然無論停電時之緊急發電機能是否啟動，隧道內之空氣品質仍將惡化，難以恢復至正常的狀態，將須以空氣品質惡化時之狀態進行到管制措施，所以停電事件對隧道運轉模式的影響，將依無法復電時之危險事故等級，或復電後恢復正常運轉模式之輕微事故來作考量。
8、空氣品質惡化：
在正常情況時，一般隧道內的通風將隨時調整以維持正常通風品質，但當隧道內一氧化碳、煙塵、粉塵濃度超過某警戒值，將有害人體健康，導致用路人產生休克現象、反應減慢或影響行車視線，造成事故的潛在發生危機，而須採取隧道封閉措施，所以隧道空氣品質惡化事件屬於重大事故。
9、隧道維護：
隧道營運一段期間後，常須進行定期與不定期的結構檢測作業、機電、交控與監控設施的維護與更新，必須在隧道營運條件下進行維護作業，由於隧道路面寬度較小、維護設備作業空間狹隘，封閉部份車道後對行車安全常造成威脅，甚至釀成災害。

另部分學者將隧道內可能發生之各種緊急事故，分為車禍、火災、水災、斷電．．．等狀況，依嚴重性區分為四級（註
）。如圖2。 
1、第一級（輕微事故）：
此類事故緣因微小事故（諸如車輛故障拋錨、物品掉落．．．等）無人員傷亡或車輛受損，僅引起隧道內部車流干擾，不需封閉任何車道，由用路人及國道管理單位依日常服勤權責即可自行處置之輕微事故。
2、第二級（一般事故）：
此類事故因一般行車事故，有人員傷亡與車輛受損，但僅引起肇事隧道部分車道封閉，其災情由國道管理單位配屬或特約單位（交控中心、工務段、公警單位、拖救業者及特約責任醫院）依既有之應變相關作業規定即可應變處理完畢之一般事故。
3、第三級（重大事故）：
此類事故乃因重大行車事故造成人員傷亡與車輛受損，且肇事隧道全數車道受阻，因此產生隧道內嚴重之車流壅塞，須以調撥車道方式維持通車，並請求地方相關單位（如地方消防、警察、環保及軍方等單位）出動支援救災。

4、第四級（危險事故）：
此類事故將對事故現場，或整個隧道造成立即之危險，例如火災、濃煙、毒氣、腐蝕性或放射性物質的外洩等危險事故，屬於最嚴重等級，必須迅速加以處理，採取緊急動員救援，甚至須請求中央（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介入救災指揮之危險事故。
圖2：隧道災害分類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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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二）公路隧道防災特性：
公路運輸系統中，公路隧道即為滿足交通運輸需求而設計特殊密閉空間，在公路交通管理上有別於開放性路面的災害搶救特性，公路長隧道事故時常有下列不利救災之危害境況：
1、狀況不明：
事故發生初期可藉由偵測設備取得隧道內初步訊息，但隨時間發展，部分偵測設備可能遭受損壞或造成功能喪失，以致外界救援人員無法完整掌握現場災情發展。
2、救援急迫性：
長公路隧道發生重大事故時，除造成交通阻塞外，亦會導致隧道內部廢氣量激增及溫度升高等情形，造成車輛內駕駛人或乘客身體之傷害，進而引發二次災害，故隧道事故救援具有急迫性。
3、進入搶救困難可及性低：
長公路隧道發生事故時，因聯外開口有限，救災人員進入不易，僅能利用預設之導坑或聯絡隧道等迂迴進入。
4、濃煙大、溫度高：
隧道內一旦發生火災，由於隧道內近似密閉空間狀態，無法進行自然排煙，因此燃燒所產生之煙霧及熱氣不易散發，有延燒之危險性，且大量濃煙常因此遮蔽視訊監測設備之視野，以致無法發揮災情監控功能；另外因隧道新鮮外氣供給受限，致有因不完全燃燒而產生有害氣體及缺氧之可能性，例如2000年11月奧地利登山纜車隧道火災中，大多數乘客即均係遭火焰波及前即死於致命之有毒濃煙。除此之外，火勢所產生之高溫常導致隧道本體結構之燒毀崩塌，增加搶救人員及避難逃生人員之困難性，例如發生於2001年10月瑞士聖哥達(St. Gotthard)隧道之公路隧道火災，因事故車輛上所載之輪胎及火災產生的大量濃煙及毒氣，使得在車上數位乘員及下車試圖跑至避難所的一些用路人窒息死亡，而火災發生當時隧道內溫度曾高達攝氏1000度以上，以致造成隧道頂部燒熔坍塌，使得救援工作困難重重。
5、疏散及避難困難：
隧道內部橫斷面及道路矮窄狹小，發生火災時因上游車輛前後緊緊相接，導致人員、車輛疏散困難。隧道內雖設置有車行聯絡隧道，但根據過去發生的火災經驗來看，火災發生的初期時間內車行聯絡隧道皆無法發揮功效，要疏散火點後方的車輛幾不可能。且因車輛皆有油箱，因此火勢在車輛間蔓延將非常迅速。
6、救災不易：
火災時隧道內充塞高溫及熱氣濃煙，逃生及滅火行動受到阻礙，且救災人員因缺乏多方位救援路線，以致難以接近火點撲救，尤其當火勢係發生於長隧道中心一帶區域時，即使從隧道口或利用避難聯絡隧道進攻火災現場亦將長達數百公尺或更遠之距離，加上缺乏照明設備、在高溫、濃煙、熱氣、缺氧之惡劣狀況下，搶救將更顯困難。
（三）國內外公路隧道災難案例：
１、國外：
（1）1996年挪威Ekeberg隧道，一輛公車因引擎漏油引發火災，消防人員正準備進行滅火時，車輛突然發生爆炸，火勢2小時後撲滅，還好當時車上並無乘客，只有八位救難人員輕微一氧化碳中毒（註
）。
（2）1999年法國與義大利之間白朗峰 (Mont Blanc) 隧道，因監控系統故障，未發現一輛裝載麵粉及植物性奶油貨車起火並產生爆炸，隧道內高溫攝氏一千餘度，隧道頂部造成坍塌，火勢延燒50餘小時，造成39人喪生的重大慘劇，隧道也因此封閉了3年，修護後才重新開啟通車（註
）。如圖3、4。
圖3：白朗峰隧道火災現場（一）

圖4：白朗峰隧道火災現場（二）
[image: image3.emf]
資料來源：長公路隧道安全管理白皮書（註
）
（３）2001年連接瑞士與義大利的聖哥達（St. Gotthard）隧道，發生兩輛貨車猛烈對撞，大火燃燒一整天，濃煙密佈整條隧道，當天即被證實至少10人死亡，卻有百餘人失蹤的慘劇（註
）。
（４）2005年06月04日法國與義大利間之佛雷瑞斯（Frejus）隧道，一輛載運輪胎的貨車起火燃燒 （圖5、6），造成至少2人死亡、20餘人吸入過量濃煙，也使隧道無限期封閉（註
）。
圖5：佛雷瑞斯（Frejus）隧道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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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佛雷瑞斯（Frejus）隧道火災燃燒後殘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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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路透社新聞圖片
２、國內
（1）2001年06月01日北二高大溪埔頂隧道，1輛滿載果糖的大型油罐車翻覆，造成1輛油罐車及1輛轎車損害，翻覆之油罐車佔據雙車道，後採單線車道通車。

（2）2001年10月16日高雄市過港隧道，2拖板車追撞後2混凝土車輛撞及，造成1員傷亡，事故發生於隧道口，因施工採單線雙向交通管制。
（3）2002年01月19日北二高木柵隧道，1輛工程車漏油造成後方2輛轎車追撞，2人受傷，事故發生於隧道口。
（4）2002年09月05日北二高福德隧道，2輛車追撞，1輛車因油管破裂起火燃燒。
（5）2003年07月13日北二高中和隧道北上，1輛連結車車速過快，追撞9輛小轎車，造成3死，交通管制1小時40分鐘，車輛回堵10公里。
（6）2007年07月13日八卦山隧道，一輛小貨車後車斗起火後，在隧道內迅速燒到車頭，整輛車陷入火海，消防隊在9分鐘內撲滅火勢，交通中斷40分鐘，沒有人員傷亡
。
三、災害防救機制：
目前高速公路災害事故指揮體系之運作，可分為以國道高速公路局為主之行政指揮監督及由國道公路警察局負責執行處理之現場指揮。行政指揮監督方面主要功能在於充分掌握整體災變管理需求與作為，同時對各項資源提供協調聯繫之協助，故應由隧道管理單位擔任之，並循業務通報及作業程序，層層上報上級主管機關，以求行政體系之一慣性。而現場指揮權之歸屬，其功能主要在於如何有效掌控災害訊息、評估災情及可能引發之問題，並決定完整之因應行動腹案，故於災害發生時，能最先派員趕抵現場了解掌握災情，並具有足夠之訓練與經驗，且有能力判斷災害型態而整合請求所需資源進行救災者，擔任應變初期第一階段之現場指揮，而後隨支援單位及救災資源的後續增加及災情的演變，而將現場指揮權逐步移轉予擁有主要救災資源、人力及專業人才之主管單位，最後一旦中央介入救災指揮，即依「災害防救法」之相關規定辦理指揮權移轉，而達行政指揮及現場指揮合一，由單一機關統籌整體應變救援機制之運作。處理災害一般程序概為：

（一）行控中心由閉路電視、火警自動警報設備發現或用路人由消防栓上之緊急按鈕、緊急電話或由公警單位或工務單位巡邏人員通報得知隧道發生危險物品外洩或已引起火災時，應立即啟動隧道機電及交控火災反應程序，並啟動排煙用通風機，進行緊急通風運轉模式，並緊急封閉雙孔隧道以策安全。
（二）除由閉路電視監看得知者外，行控中心應進一步利用閉路電視進行火災或危險物品外洩狀況之確認，並鎖定事故現場，以便掌握事故狀況。
（三）利用緊急廣播指導通知危險物品外洩或事故地點附近之用路人就近利用隧道附設消防設備進行初步滅火，或引導其疏散至就近聯絡隧道避難。
（四）執行交控號誌管制及警告模式，以防止後方車輛持續進入，
（五）迅速通知最靠近事故端之工務單位或公警單位經由最近或最快之救援路徑出動，進行初期救災與交通管制作業，並通知地方消防單位與責任醫院準備增援。
（六）撲滅火勢後，將事故車輛先行推頂至路邊停車彎處或由抵達現場之拖吊車將受損車輛拖離現場，勤務人員並配合清理現場，儘速恢復交通。
上述作業程序係危險物品引起火勢僅於初期階段即受控制撲滅之狀況，一旦初期滅火失敗，應立即請求國道轄屬以外之地方救災單位，如地方消防、警察、工務甚至國軍等單位支援協助，如災情仍無法受到控制，即應依災害防救法之相關作業規定，啟動中央災害應變體系。如圖7：隧道事故災害防救機制圖。
圖7：隧道事故災害防救機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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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化學兵部隊對長隧道化災應援能力探討

一、編組與裝備：略
二、訓練與演訓：
部隊訓練的設計規劃，必須求精，不求全、不求多，才能達到「合理、務實、有效」的目標。訓練期程概分為駐地訓練、專精訓練與基地訓練等三個期程：

（一）訓練

1、駐地訓練：

（1）駐地訓練以體能戰技訓練、編制個人專長訓練、組合訓練、沙盤推演、班教練、射擊訓練及結合戰備必需之應急戰備訓練、救災訓練及兵科訓練要項為重點，並配合化學兵部隊「楷模連（排）」精進作法，每月依「兵科訓練要項」課目排訂課表施訓，俾週而復始臻於精熟。

（2）「戰備任務訓練」每季連續實施一週，結合固安作戰計畫各作戰階段化學兵部隊運用規劃，逐案實施沙盤（兵棋）推演、現地偵察、戰場經營、現地戰術、縮短距離演練及指揮所演練，以驗證支援計畫可行性、蒐整作業參數及熟悉與適應戰場環境，俾有計畫落實「地面防衛作戰」戰備整備工作。

（3）化學兵偵消部隊輪值戰備訓練時，訓練內容以救災法令規章、核化災害應援作業整備、物資備置及作業要領講授與實作演練等救災訓練為主，各單位可自行針對不同需求彈性排訂，以提升任務執行能力，課表如表5。

表5　化學兵部隊核生化反恐與災害應援訓練課表

	陸軍化學兵部隊核生化反恐與災害應援訓練課表

	區分
	訓練課目

	共同訓練
課程
	1.反恐暨毒災緊急應變作業。
2.毒災意外事故分析。

3.毒害安全劑量限值。

4.防護裝備使用與保養。

5.毒物種類、傷害效應、危害物質辨識及自救互救 

	專業訓練
	偵檢部隊
	1.化學偵檢防護裝備之使用。
2.緊急應變指南、物質安全 資料表使用。

3.毒災下風危害預測。 

4.天候地形對下風危害影響。

5.反恐暨化災應援作業程序。

	
	消除部隊
	1.染毒測定及消除標準。
2.消除作業。

3.反恐暨化災應援作業程序。 

	
	連部、補保組
	1.沙盤推演。 
2.通信網路開設作業。

3.交通安全與管制作業。

4.裝備補給支援作業。

5.傷患急救、檢傷分類。

	綜合

演練
	核（生、化）反恐與災害應援綜合模擬演練。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2、專精訓練：

（1）於基地訓練前實施，實施課目為射擊專精訓練（二週）與專業專精訓練（三週），藉固定訓練場地、標準器材、統一教案、專精師資，採密集訓練方式，精熟專長、組合訓練，達基訓基本戰力鑑測合格標準。

（2）應援（偵消）部隊專精訓練增加「核化災應援作業」課目，以瞭解核化災應援指揮及緊急應變程序，奠定災害應援基礎。

3、基地訓練：

（1）以練指揮為要著熟稔指揮、戰鬥、行動程序，使完訓部隊具備執行戰備任務能力。依據化學兵部隊編裝、單位任務特性，結合作戰區固安作戰計畫及戰備任務，本「場地固定、教案統一」、「訓練場地即測驗場地」方式執行測考。並以「核化災應援作業」實作測驗，驗證地方政府發生核化災害時，執行有關緊急支援、搶救及除污作業之能力。

（2）偵消部隊九週基訓期間，實施一週「核子、生物、化學災害應援支援作業」與沙盤推演，驗證偵消部隊化災應援作業及支援救災危機處理能力。

（二）長隧道化災演訓：

1、93年起原「萬安演習」改名為「全民防衛動員演習」，以全民防衛為主之國土安全防護演練，俾將動員、民防、醫療、反恐怖、核子事故、生物、化學及其他重大災害防救等應變機制相互緊密結合，以提升「國土安全網」效能。化學兵部隊每年均依國防部訓令配合縣市政府所舉辦之「萬安演習」遂行反恐怖、生物、化學災害防救及核子事故等應變演習。

2、95年6月22日彰化縣辦理95年度全民防衛（萬安29號）長隧道災害救援與應變演練－毒性化學物質偵檢消除作業演習。整個演習在縣消防局5樓災害應變中心會議室及八卦山隧道，辦理八卦山長隧道災害救援與緊急應變作業演練。由彰化縣長卓伯源親自主持，交通部參事、國防部後備事務司副司長、行政院動員會報處長、交通部組長、後備指揮部指揮官、中部地區後備指揮官等人蒞臨參加。
3、此次演練分為聯合動員、戰綜、災防開設應變中心作業演練，及八卦山隧道實地救援與應變搶救演練。災害模擬為1輛裝載危險化學物品的大貨車違規行駛八卦山長隧道並且翻覆，搭載30～40名乘客的大客車自後追撞，造成車輛起火燃燒、隧道內濃煙密佈，並造成數10人輕、重傷的重大意外。車輛行控中心獲知後，立即通知110、119單位人員救災，並啟動巨型風扇排煙，並開啟人行聯絡隧道，以利隧道內人員緊急逃生。又因翻覆大貨車中有不明化學物品外溢，行控中心也立即通知國軍化學兵部隊，實施毒性化學物質偵檢與清除，如附圖8、9。所有參與演練單位均在半小時內迅速完成撲滅火勢、排除濃煙、搶救傷患及障礙偵檢清除等作業。此演練也驗證及強化警察、消防救援、醫急救護、災害防救緊急應變聯合運作搶救效能，以增進彰化縣面臨相關災害境況與運作經驗（註
）。
4、本次演習也是因為國內第2座長隧道雪山隧道於同年6月16日通車後，媒體及社會大眾對於長隧道的用路安全又再度掀起探討的熱潮。有鑑於此，為了驗證及強化彰化縣動員、戰綜、災防三會報的協同應變機制，以及檢測民防、醫療等體系在支援災害防救作業的效能，特別動員了公路總局、國軍、國道交通隊、毒災中心、各事業單位、縣府各局、室及南投縣的警察局及消防局等投入此次演練，希望透過此演練，在多一分準備就能少一分損失的整備下，能實質建構彰化縣長隧道相關災害應變搶救能力，以保障行車民眾的生命安全。
圖8：參與演練的化學兵部隊，進行隧道內的消除作業
[image: image7.jpg]



圖9：消毒車按照標準消除流程進行車輛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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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軍聞社記者王智平攝）95.06.22
（三）96年「萬安30號」於4至6月底依序在各縣、市地方政府舉行，以整合動員採中央與地方聯合方式，實施「全民防衛動員」之「國土安全防衛」演練，以因應未來非線性、非對稱、非接觸的戰爭形態與天然及人為複合式災害發生，建構「國土安全網」的機制功能。北部地區化學兵群於4月25日參加宜蘭縣龍德工業區台化龍德廠之「化安演習」，同日10時50分於雪山隧道，進行「長隧道災害救援與應變演練」，這是防災機制利用「萬安演習」所進行的「長隧道災害救援與應變演練」。
肆、現況檢討與精進措施
近年來化學兵部隊在各級長官指導及國防部訓令下均如質、從嚴、從難的遂行各項化學災害、毒性化學物質防救、反核子、生物、化學恐怖份子攻擊演練。公路長隧道不同於一般公路，過去化學品槽車在公路上外洩或因其他事故引起火災，均可比照化學工廠化學災害事件來處理，而公路長隧道則屬半密閉空間，在此地點發生此一事件，將增加處理的困難性。現行針對危險物品於公路運送過程中應遵守的規定，主要制訂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八十四條（註
）中，如第一項第十六款：裝載危險物品如發現外漏或發生變化，應即停車妥善處理，如發生事故或災變並應迅即通知貨主及警察機關派遣人員與器材至事故災變現場處理，以及通報相關主管機關。即表示危險品可能在公路上發生，將來亦可能在公路隧道中發生。以下係針對前三章論述，提出相關看法，以供參考：
一、現況檢討：
（一）管理單位眾多，事權不能統一：
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當毒性化學物質發生災害事故時，其救災工作、災後處理及污染防治等之責任應皆屬發生事故之廠商。而在公路上發生危險物品處理相關單位的聯繫管道，包括公路主管、警察、消防、環保、軍方（化學兵部隊）、醫療、生廠與運送廠商、拖吊（救）及廣電媒體等單位，以及相關之上級單位，公路危險物品運送管理之權責單位，包含：

1、公路主管機關：公路總局、國道高速公路局、各縣市政府。

2、公路警察機關：國道公路警察局、各縣市警察局。

3、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勞委會、環保署、各縣市環保局。

4、災害救援單位：消防署、各縣市消防局。

5、災害救援支援單位：國軍（以化學兵部隊為主）、衛生醫療單位。各機關間互不統屬，在指揮調度與聯絡配合上，需要進行更慎密的規劃。

（二）事發地點特殊性，尚未建立相關準則、程序及訓練教範：
公路隧道多數屬高速公路、快速公路等封閉型道路，出入均需透過交流道，更甚者隧道又屬於半密閉之－「局限空間」，運載危險物品車輛因事故洩漏致交通受阻時，各緊急救援單位人、車如何迅速到達現場，各單位之連繫協調工作方面，較一般道路複雜，須更多的連繫與協調作業。
以事故發生類型分類，毒性化學物質之災害，主要可分為火災、外洩及外部火災等三種類型。所謂火災是指具可燃性之毒性化學物質，自儲存容器中發生洩漏並被熱源引燃；而外部火災則是指內裝有毒性化學物質之儲存容器，其週圍設備或器物發生火災，而火災產生熱源有危害毒性化學物質儲存容器之虞的狀況。以下是主要救災步驟的敘述：發生火災之毒性化學物質，為具可燃性物質，救災應以其可燃特性與爆炸之可能性為主要安全考量因素，救災處理步驟應先降溫、隔離、滅火、人員撤離，再測漏、止漏、圍堵、除污；毒化物外洩時，救災步驟為稀釋、堵隔、止漏、除污。外部火災步驟則為滅火、測漏、止漏、排空、除污。縱觀大部份的毒性化學物質之救災，以在安全的原則下，止漏、預防災情持續擴大為首要目的。而在隧道特殊條件環境下如何進行上述作業，均無任何準則、程序書指導化學兵部隊來執行。
（三）裝備屬性不同，尚無法遂行救援作業：
化學兵部隊之應援連或偵消連雖配賦有多項核子、生物、化學偵檢、消除及防護裝備，但尚有下列問題：

1、連偵檢組配賦之二套A級防護服僅供乙組人員作業量，第二組備援將無A級防護服可供穿著，備援人力將形同虛設。

2、碳纖式防護服多數已逾10年效期及壓縮空氣呼吸器尚無法滿足每人乙套之需求，將影響戰備任務之遂行。

3、連配賦之M90、CAMPRO100、JCAD毒氣偵檢器僅各乙具，無備援組之作業能量。

且在隧道內執行搶救工作時，必須佈署獨立穩定之救災水源、照明、通風、電力系統與各項偵測危害物質的設備；當進入隧道時，個人防護裝備絕不可少；隧道內的化學災害多為需長時間作業之災害，則更需建立人員輪替、後勤補給、通訊與緊急通報等措施，各類危險物品特性不同，其個人防護器材需求、處理洩漏方式亦不同，目前並無專業處理危險物品災害之單位，僅生產工廠備有足夠的人力、器材處理現場洩漏，均是化學兵部隊目前所欠缺的。
（四）無專業訓練場地，且災防演訓少：
近幾年化學兵部隊在各作戰區均藉年度化安演習及地方縣市之「萬安演習」，積極的參與化學工廠或毒化物災害防救演習，如91年度台中港區重大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應變演習、92年麥寮化學災害演練、93年新竹科學園區化學災害演練、95年新竹縣全民防衛（萬安29號）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應變演練、95年新竹市全民防衛（萬安29號）重大化學災害搶救應變處置作為演習、95年彰化縣全民防衛（萬安29號）長隧道災害救援與應變演練－毒性化學物質偵檢消除作業演習、96年宜蘭縣龍德工業區台化龍德廠重大化學災害演練。其主要希望藉著參與各項演練與相關防救災單位同共研習毒化物特性與搶救處理、毒化物災害防救、化毒災害資料整合與運用及化毒災應援作業程序等相關課題，以提昇部隊實務經驗及與災防機構團體培養作業默契。
一般化學災害防救演練訓練場地，化學兵部隊從基礎的學校教育－化學兵學校，到駐地的專業訓練及基地訓練的化學兵基地，均可利用一般場所即可實施訓練，然公路隧道的特殊地型卻是無地方可供化學兵部隊去做演練，再加以長隧道災害救援與應變演練，不一定是舉行化學災害演練，所以主辦單位並不一定邀請化學兵部隊，如96年宜蘭縣在雪山隧道，進行「長隧道災害救援與應變演練」，即是一例。使化學兵部隊對公路長隧道化學災害應援作業是很陌生。
二、精進措施：
（一）成立區域化學災害防救中心：
建議就各地救災人員與設備能量、救災動員路線等因素進行考量，聯合廠商成立區域化學災害防救中心，結合民間力量共同進行災害處理及防範工作。防災中心平時即負責救災體制的規劃及建置、救災相關單位橫向連繫建立與加強、救災訓練及演習、宣導等工作，一旦災害發生，即統合各單位進行救災作業，各區域防災中心並可相互支援。
以公路管理單位（如交控中心、工務段及公警單位）為災害初期應變主力單位，而地方消防單位則為支援協助單位。

（二）建構長隧道災防標準作業程序書：
由成立區域化學災害防救中心將各種災害對本白皮書所提隧道路段影響程度予以分類等級，並以此等級界定規劃應變及救援動作之程序，需針對國道發生危險物品事故時，整合運用既有之設備（如救援單位、救援人力等）、救災策略（災害緊急應變機制、救援指揮系統、相關單位支援機制等）及平時演訓計畫等，擬定一套明確之緊急應變計畫及救援標準作業程序書，除了確立應變救援之對策與原則，並據以完成應變及救援標準作業程序之建置，同時提出隧道事故應變演訓計畫及程序，以利災害發生初期能有步驟、系統地按現場災變情境，迅速採取正確之緊急應變及救災作業，俾即時控制災情以減少傷亡及損失。另化學兵部隊也應在原化學災害搶救應援作業之基礎下，建立一套公路長隧道化學災害應援作業程序書，以強化對新一型態化學災害應援之能量。
（三）建立作業基地，強化應援裝備：
接近化學品火災事故前，於適當之安全距離，可先用望遠鏡觀察現場狀況，確定後再採取行動、到達現場後先訪查駕駛人員探知災性，並瞭解化學槽車儲存之化學物是否有毒性、爆炸性、危險性等相關特性後，選擇最有效之方法滅火降低傷害、危險物各類之滅火方法各異，故必須依各種危險物特性採取不同作戰方法，在未了解危險物之處理方式前，僅能設定警戒區，不可貿然行動、危險物品災害消防作戰，應加強防範發生爆炸或有毒氣體外洩，造成命損傷、搶救人員應依警戒區之別，穿著適當之防護裝具。

故處理化學災害時應建立指揮中心，利用長公路隧道兩端規劃興建之控制中心、工務段或公警隊等既設建築廳舍，做為救災配置據點；加強長公路隧道工務管理單位、公警單位及地方救災支援單位現有救災車輛、器材等裝備之種類與數量，或採購特殊救災機具裝備。
現行化學兵部隊裝備僅能滿足長隧道發生化學災害事故時，於隧道口開設消除站之能量，若須進一步行溢量支援則須強化偵檢、防護裝備，且鑑於國外隧道重大火災事故之超長救災時間之事實，應透過中央防災機構妥善規劃建立後勤補給機制與通連設備，始可遂行應援作業。

（四）定期舉行演習作業：
化學兵部隊同政府及地方機關對於一般性救災應變如風災、水災、地震等已有多年經驗，但對於各種長隧道(如公路、鐵路、捷運等)的救災應變經驗卻非常缺乏，因此建議今後應持續加強研究隧道等密閉空間之防救災問題，利用國家級之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各大學防災中心及民間工程顧問公司等機構進行各項研究計劃。

規劃由各公路主管單位（高速公路局、公路總局、各縣市政府）輪流，聯合消防、環保、醫療等相關單位，每年舉辦一次危險品運輸災害救援演習，非主辦之公主管單位等派員觀摩。經由區域防災中心的成立，聯合公家與民間單位建立區域防災體制，統合規劃及辦理訓練、演習、宣導、救災等事務，使災害防制與救災作業可以發揮的最大效益；另建議於化學兵學校內建置半密閉式－隧道－偵檢、消除、防護訓練場所，以提昇化學兵部隊隧道防救災能力。

伍、結論

臺灣地區地勢多山，隧道為交通建設中不可或缺的一項設施，能大幅縮短民眾南來北往的通勤時間，並帶動地區產業發展與經濟活動。但也由於隧道內部近趨密閉的空間特性，致使其內部一旦發生意外事故，處理起來的難度將遠較同樣發生在開放路面的事件更高。從八卦山隧道、國道五號（北宜高速公路內石碇隧道、彭山隧道、雪山隧道）及玉長隧道陸續通車後，可能發生化學災害的地點，又增加了一種型式，面對新一型式的化學災害應援作業，身為國軍的化學兵部隊實有著責無旁貸義務去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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